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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电驱   公告编号：临 2025-016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 年 01 月 26 日，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

驱”、“公司”）九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九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及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庞欣元、黎明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卧龙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卧龙资源”）共同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01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卧龙电驱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11）。 

2025 年 02 月 10 日，公司九届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九届十一次监事会

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收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庞欣元、黎明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卧龙资源 

乙方：卧龙电驱、卧龙控股 

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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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已于 2025 年 01 月 26 日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就卧龙资源拟向卧龙电驱和卧龙控股支付现金分别购买其持有的浙江龙能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能电力”）43.21%、1.69%股权，向卧龙电驱

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浙江卧龙储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储能”）80%

股权、卧龙英耐德（浙江）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氢能”）51%股

权和绍兴上虞舜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舜丰电力”）70%股权相关事

宜予以约定。因原协议签署后相关情况发生变化，双方拟就原协议约定的过渡期

安排等事项进行调整，并就相关事宜予以补充约定。 

经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现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以资共同信

守： 

（一）对原协议的调整 

双方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署日起，原协议的对应条款应按照下述约定相应

调整：  

 1、原协议第五条第一款全文调整如下： 

“乙方保证在过渡期内，应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措施，保证卧龙储

能、卧龙氢能、舜丰电力继续从事现有主营业务并保证管理层稳定；对于卧龙储

能、卧龙氢能、舜丰电力的正常经营活动，将根据以往惯常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

控制和管理，不从事任何可能导致其现有许可、资质发生变更或无效、失效、被

撤销的行为。 

乙方保证，在过渡期内，应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措施，保证龙能电

力继续从事现有主营业务并保证管理层稳定，对于龙能电力的正常经营活动，将

根据以往惯常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控制和管理，不从事任何可能导致其现有许可、

资质发生变更或无效、失效、被撤销的行为，但龙能电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期间除外。为保护龙能电力其他股东合法权利并兼顾本次交易目的，

于龙能电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前，乙方将合法行使作为龙能

电力控股股东的股东权利，积极促使龙能电力从事现有主营业务并维持管理层稳

定，对于龙能电力的正常经营活动，将根据以往惯常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控制和

管理，不从事任何可能导致其现有许可、资质发生变更或无效、失效、被撤销的

行为。” 

  2、原协议第五条第二款全文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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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除已经公开披露及已向甲方披

露的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就标的股权（包括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

要资产）设置抵押权、质押权等任何第三方权利；将确保卧龙储能、卧龙氢能、

舜丰电力除正常经营外不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

债权等导致其净资产减损的行为，但甲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将确保龙能电力除正常经营外不

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其净资产减损

的行为，但甲方书面同意的及龙能电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除

外。为保护龙能电力其他股东合法权利并兼顾本次交易目的，于龙能电力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前，乙方将合法行使其作为龙能电力控股股东的

股东权利，积极促使龙能电力除正常经营外不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

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其净资产减损的行为。” 

 3、原协议第五条第三款全文调整如下：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卧龙储能、

卧龙氢能、舜丰电力不就任何其公司股权宣布、作出或支付任何红利或分配或其

他现金净流出事宜，或直接或间接赎回、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任何其公司股权。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龙能电力不

就任何其公司股权宣布、作出或支付任何红利或分配或其他现金净流出事宜，或

直接或间接赎回、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任何其公司股权，但龙能电力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除外。为保护龙能电力其他股东合法权利并兼顾本

次交易目的，于龙能电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前，乙方将合法

行使其作为龙能电力控股股东的股东权利，积极促使龙能电力不就任何其公司股

权宣布、作出或支付任何红利或分配或其他现金净流出事宜，或龙能电力直接或

间接赎回、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任何其公司股权。” 

 4、原协议第五条第四款全文调整如下：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卧龙储能、

卧龙氢能、舜丰电力不采取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截至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中显示

的资产和净资产值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的行动。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龙能电力不

采取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截至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中显示的资产和净资产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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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的行动，但龙能电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

除外。为保护龙能电力其他股东合法权利并兼顾本次交易目的，于龙能电力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前，乙方将合法行使其作为龙能电力控股股东

的股东权利，积极促使龙能电力不采取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截至基准日的财务

报表中显示的资产和净资产值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的行动。” 

（二）其他 

1、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且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与原协议同步生效。 

2、原协议根据其条款和条件被终止的，本补充协议应一并终止。 

3、本补充协议系对原协议的补充，若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就同一事项的约

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除本补充协议提及的有关事项按本补充协议约

定处理外，原协议的其他约定不变，双方仍按原协议的约定予以执行。除非本补

充协议另有约定，原协议中定义的术语在本补充协议中具有相同含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子公司出售工作的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完成后将

有利于公司聚焦电机以及驱控主业，集中资源做优做强，推动业务全面升级，优

化财务结构，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更好的长期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各方相应审批程序通过，其中公司出售卧龙氢能的股权尚

需其股东Enapter AG放弃优先购买权，最终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交易进展情况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02 月 11 日 


